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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目的  

     中華大學財務管理學系(以下簡稱本系)為培養學生具備職涯發展競爭力，符合社會期待之  

     現代公民，依「中華大學學生基本能力指標實施辦法」第三條第二項之規定，特訂定「中 

     華大學管理學院財務管理學系學生基本能力指標實施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 

貳、範圍 

     99 學年度起入學本系之大學部學生。(不含境外生) 

參、權責單位 

     校方：訂定「全校性學生基本能力」之能力指標與檢核標準。 

     各院系：訂定「各院系學生基本能力」之能力指標與檢核標準。 

肆、名詞解釋 

     無 

伍、內容 

第一條 本系為培養學生具備職涯發展競爭力，成為符合社會期待之現代公民，依「中華大學學生 

        基本能力指標實施辦法」第三條第二項之規定，訂定本辦法。 

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於 99 學年度起入學本系之日間大學部學生。(不含境外生) 

第三條  本系學生於修業期限內，除應符合「全校性基本能力指標」與「院訂基本能力指標」之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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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核標準外，並須符合「系訂基本能力指標」之檢核標準，始具備畢業資格。 

第四條  系訂基本能力指標乃依據本系之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內涵，訂定可具體檢核的標準與實
施 

        方式。 

第五條 本系教育目標如下： 

        一、培養學生具有誠信品格與重視職場倫理之態度。  

        二、確保學生獲得中階財務管理之專業知能素養與技能。 

        三、提升學生金融數據分析判斷素養與人際溝通表達之能力。  

        四、強化學生專業學習效能以增進專業證照之考照能力。 

        五、強調學生專業職場實習以增強職場就業實務應對能力。  

第六條  本系之學習目標與子目標如下： 

        一、學生能夠理解其修業學制之基礎知識。子目標包括： 

            1.經濟學、統計學、會計學、管理學之知識，學生能夠理解其理論與知識。 

        二、學生能夠有效地分析與解決特定的商管實務問題。子目標包括： 

            1.學生能夠確認與分析主修學制之相關問題。 

            2.學生能夠使用一套專業理論來分析問題。 

            3.學生能夠使用一套電腦軟體來選擇切實可行的答案。 

        三、學生能夠有效地學習。子目標包括： 

            1.學生能夠有效地管理工作和時間。 

            2.學生能夠自我分析和展現領導特質。 

        四、學生能夠與他人合作來達成共同的團隊任務。子目標包括： 

            1.參加相關會議時，學生能夠參與、準備和提出貢獻。 

            2.透過專題的簡報，學生能夠展現團隊合作的知識與技能。 

        五、學生能夠認知特定商管領域之相關倫理課題。子目標包括： 

            1.學生能夠理解會計學之相關倫理課題並加以展現出來。 

            2.學生能夠理解管理學之相關倫理課題並加以展現出來。 

        六、學生能夠有效地利用資訊科技來進行溝通。子目標包括： 

            1.學生能夠應用相關的軟體進行簡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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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2.學生能夠撰寫出主修專業學制相關課題之專業論述或報告。 

            3.學生能夠有效地應用視覺輔助設備或軟體進行特定課題的簡報。 

第七條  本系學生基本能力指標分為「核心能力」及「基本素養」兩部分。  

        一、「核心能力」包含「商管基礎能力」，「財務專題規劃與財會數據分析能力」， 

            及「商用軟體與財會資料庫應用能力」，「職場專業證照考照能力」四項。 

        二、「基本素養」包含「自主學習能力」一項 。 

第八條 本系「核心能力」指標之檢核標準與實施方式如下：  

        一、商管基礎能力：本系於大學部四年課程規劃中，將「經濟學(一)(二)」、「會計學 

            (一)(二)」、「統計學(一)(二)」、「財務管理(一)」列為建立本系學生商管基礎能力之必 

            修課程。 

        二、財務專題規劃與財會數據分析能力：本系於大學部四年課程規劃中，規劃至少二門與 

            財務專題規劃與金融數據分析、會計資料處理與分析等相關之必選修課程，以加強本 

            系學生之專業素養能力。 

        三、商用軟體與財會資料庫應用能力：本系於大學部四年課程規劃中，規劃「商管軟體應 

           用」為必修課程，且至少二門與商用軟體與財會資料庫相關之選修課程，以提升 

           本系學生商用軟體與財經資料庫應用素養能力。 

        四、職場專業證照考照能力: 本系於大學部四年課程規劃中，規劃至少二門與職場專業證 

            照考照相關之必選修課程，以提升本系學生職場專業證照考照能力。 

第九條  本系學生須於修業期限內修習並通過本系開授或認可之前述課程，始符合核心能力 

        之檢核標準，並取得畢業資格。 

第十條  本系學生基本能力指標與檢核標準訂定後，得依本辦法視學習需要而調整四年課程規劃 

         並將其納入學生學習成效評量機制中。 

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，送管理學院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備查後實施，修 

         正時亦同。          

陸、使用表單 

 無 

柒、附錄 

     無 


